
器器嚣喜文件
桂卫规〔2023〕 2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壮族
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美于印发《广西地方
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录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卫生健康委(局)、中医药局,区直各医疗

卫生机构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晶

宴全条例》 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

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,经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同意,我委

制定了 《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录管理办

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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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地方特包食品中使用的

中药材品种目录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

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

安全条例》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

物质目录管理规定》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录的制

定及管理以保障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为宗旨,坚持科学合理公

开透明原则。

第三条 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(简称“广

西特色食药品种” )是指在广西地方特色传统食品中所使用的地

方特龟中药材,且未列入《中国药典》的品种。

第四条 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自

治区中医药局制定、公布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,对目录实施

动态管理。

第五条 纳入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的品种应当同时符合

下列条件:

(一)广西区域内具有30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;

(二)属于广西地方特色中药材;

(三)未列入《中国药典》;

(四)经安全性评估未发现食品安全间题;

(五)符合野生动植物保护、生态保护、中药材资源保护

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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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区直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单位

结合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需要,向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提出纳

入广西特色食药晶种目录申请。申请应提交以下资料:

(一)品种的基本信息(中文名、拉丁学名、所属科名、可

食用部位等) ;

(二)传统作为食品的证明材料;

(三)作为广西地方特色中药材的佐证资料;

(四)加工和食用方法等资料;

(五)安全性评估资料;

(六)执行的质量规格和食品安全指标;

(七)已作为普通食品管理的品种,可免提交(五)要求

的安全性评估材料,但需提供作为普通食品的有关证明。

第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,应对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

相应品种进行修订:

(一)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

隐患的;

(二)最新科学研究进展表明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;

(三)需要对品种的基本信息等进行调整的;

(四)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形。

第八条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纽建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管

理专家智库(简称“专家智库”)。专家智库主要职责包括‥

(一)制定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安全性评估细则;

(二)审核提交的申请资料,出具综合评估意见;

(三)定期对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进行风险会商,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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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建议。

第九条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,由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对申

报品种进行初审并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。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

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自治区中医药局纽织专家进行复核,

将符合条件的品种纳入广西特色食药晶种目录并予以公布。

公布的目录晶种应当包括下列信息:中文名、拉丁学名、

所属科名、可食用部位、食品安全指标等。必要时,标注使用

的限制条件。

第十条 广西特色食药晶种目录实行安全监测制度,由卫

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工作孺要开展。

第十一条 企业使用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品种进行食品

生产经营的,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产

品标签标识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、不得涉及痪病预防治疗功

能。

第十二条 根据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申报和管理需要,

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委耗具有技术能力的单

位承担安全性评估、食晶安全风险监测等工作,所需经费纳入年

度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
第十三条 广西特色食药晶种目录管理接受社会监督,存

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弄虚作假行为的,依法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解释。本办法自2023年

10月31日起施行,有效期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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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

抄迭: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科技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`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生态环境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、文化

和旅游厅、市场监售局、林业局、海洋局、中医药局、药监局.

南宁海关,广西农科院、广西植物研究所,各有关高校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3年10月31目印发



附件

《广西地方特龟食晶中使用的

中药材品种目录管理办法》解读

-、起草背景是什么?

广西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地,又是中药资源大省。饮食文化

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,一些地方特色中药材在民间

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。为开发这些具有广泛食用习惯的中药

资源,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养健康产业,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

样化的食物需求,确有必要制定《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

中药材品种目录管理办法》 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。

二、制定依据是什么?

为加强依法履职,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

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》等法律

法规精神,依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》关于〃地方

特色食品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

门会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”的规定,自

治区卫生健康委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自治区中医药局制定

了 《办法》。

三、一且办法址一做了哪些工作?

(一)明确目录范围。广西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

品种是指在广西地方特色传统食品中所使用的地方特色中药

材,且未列入《中国药典》的品种。突出广西地方特色。

(二)完善管理机制。对目录实行分级、动态管理,实行



“市级卫生健康委初审一专家智库综合评估一自治区行政部门

审核”。企业可向所在地市卫生健康委,各市卫生健康委、区直

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单位可向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提出扩增或修订

广西特色食药品种目录的建议。

(三)强化食品安全。做好安全性评估,实行安全监测制

度。卫生健康部门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同管理,设置前期审

核、中期监测、后期监管三道关口,抓好食品(原料)准入、

食品安全监测等关键环节,全面把控食品生产安全。


